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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 

本文件按照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

定起草。 

本文件由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并归口管理。 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沈阳农业大学。  

本文件起草人：王玉刚、黄胜楠、冀瑞琴、刘志勇、李承彧、章云、任杰、孙云霞、张迎欢、

屈高扬、王汝梅、冯辉。 

本文件发布实施后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，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

反馈，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，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。 

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：辽宁省农业农村厅（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2号），联系电话：

024-23447862。 

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：沈阳农业大学（沈阳市沈河区东陵路120号），联系电话：024-88487135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